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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与说明

本报谨就以上错误和
疏漏向读者和相关单位、
人士致歉。
挑错热线：010-67106710
栏目编辑：李赛

【文字更正】
1.2 月 25 日 C06 版

《守护的力量》（校对：
李铭 编辑：于丽丽）
一文，第 1 栏第 4 段第
2、3 行“在学校遭遇孤
力与欺负”中，“孤力”
应为“孤立”。

2.2 月 27 日 A23 版
《俄大选冲刺 挺普者
持红心上街拉票》（校
对：翟永军 编辑：王
晓枫）一文，中间小图
左边第2段黑体字第2、
3 行中“施纲领”应为

“施政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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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论

新的时代仍然需要“雷锋”
人们学雷锋，不是因为雷锋的偶像性，而是因为我们需要一种更加真实的道德回归。雷锋作为一

个偶像或许在远去，但作为一种精神代名词还将长存。

■ 观察家

公车私用出车祸，单位不该赔偿

来信

公车私用的“福利”要废除，官员公车私用出了车祸，本该是由其法定继承人“自己赔自己”，现在
却由单位来承担巨额赔偿责任，这样的“福利”更应抵制。

公交广告
能否静音

近日，我坐公交时看见
一位老人因坐过了站和售
票员发生了争执。老人说
是没有报站名，售票员委屈
地说确实报了，旁边几位乘
客也说报了。但有人又说，
这满耳的广告声，难怪人家
老人没有听见。

如今，一些公交车上的
广告确实是无所不及，车
身、车窗上方甚至椅背、靠
垫上的，如果不想看，闭上
眼睛养养神也就算了。然
而，这车载电视的有声广告
好像就没那么好躲避了。

据报道，上海等城市近

年来已出台规定，禁止公交
车厢内的车载信息视频设
施播放有声广告。不知道
这对于北京，有没有些示范
价值和借鉴意义。退一步
说，即便是可以适当允许，
也应当在音量（分贝）、时
段、内容、可控性加以严格
限定。

□史桂英（市民）

免费创业培训
何必仅限北京籍

据《新京报》报道，昨
日，北京市人力社保局发布

《关于开展创业培训工作有
关问题的通知》，规定未就
业大学生可享免费创业培

训，具体包括北京户籍应届
毕业生、2 年内未就业的高
校毕业生。

各地针对未就业大学
生的帮扶措施中，免费进行
创业培训是比较有实效的
一个。但是，北京这种培训
干吗要在应届毕业生前来
个户籍限制呢？创业培训
不是一般的就业培训，是有
其必要的资金、技术和能力
素养门槛的，能参加、肯参
加的人数应该不会多得让
有关部门无法应对。

应该让凡在北京就读，
尚未就业而有创业意愿的
年 轻 人 都 能 接 受 创 业 培
训。说白了这是在培养潜
力股，是在为城市积蓄人才
资源。来自五湖四海的应

届毕业生，如果能在北京创
业成功，对北京也是一种极
大的回报。退一步说，哪怕
学生学完了回家创业，也能
体现北京的深情厚谊。

□陈妍（学生）

小区规划被改变
谁来补偿

据《新京报》报道，应于
去年 7 月 30 日交房且已竣
工的朝阳区美景东方小区
三期 16号楼，时至今日业主
也没法收房。开发商称是
因地铁施工造成规划变动，
无法配建小学和幼儿园，导
致该楼未通过验收。

业主在规划变更的过

程中不能收房利益受损，开
发商因未能交房要进行赔
偿，利益同样也遭受损失。
如果问题的核心正是城市
规划影响了小区规划，那有
关部门是否给予补偿？

按《北京市城乡规划条
例》第五十二条的规定：“在选
址意见书、建设用地规划许可
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或者
乡村建设规划许可证发放
后，因依法修改城乡规划给
被许可人合法权益造成损
失的，应当依法给予补偿。”

开发商在配合城乡规
划实施的过程中，完全可以
依法获得补偿，同时将所得
补偿的一部分支付给业主
作违约金。

□吴志峰（教师）

3 月 5 日的“学雷锋”活
动，已延续近50年。雷锋这
个名字背后承载的，是许多
代人的童年、青年、中年甚
至晚年故事。在今年的3月
5日来临之际，人们又在追
寻真正的雷锋到底是什么
样 的 。 比 如 ，有 媒 体 指
出，当年的雷锋其实也有
青年人对时尚的追求。今
天的《新京报》也对话不同
年代的人，来谈谈他们理解
的雷锋。

毫无疑问，雷锋是新中
国成立以来一位难得的偶
像人物。他“活着”的时间
之长，精神感召范围之广，
名字之熟稔，在新中国历史
上都是罕见的。他可以说

是一位伟大的“小人物”，一
位偶像化的偶像。也必须
承认，他的精神感召力量不
容轻视，直到今天都有强大
的生命力。

从根本上说，雷锋精神
的形成，是当代中国社会价
值重新塑造的需求。雷锋
只是恭逢其时的一个典型
人物。20世纪以来，随着中
国现代化路径和新民主主
义革命的并行，道德精神常
常遭遇否定，民族经历了大
悲大喜，大落大起。道德标
准和基本人性都遭遇了重
大挑战。在如火如荼的革
命建设年代，雷锋精神的价
值回归也被赋予了更多的
政治养分。

而雷锋精神的本质，今
天其实也有很多人谈起过，
就是一种最基本的扶助道
德。在中国历史上，这种扶
助道德可以解释为传统文
化、社会规范，也可以解释
为新中国成立后人们对于
更和谐社会关系的追求，是
集体主义和奉献精神的综
合写照。这一点既有历史
性，也的确有时代性。

还原雷锋的形象，其实
还原了一个更加人性化的
偶像人物，也解答了这些年
来社会各界对雷锋产生的
一些疑问。真实的还原有
的时候消解了偶像的光环，
但是有的时候反而令偶像
更加真实。这使得今天，雷

锋所产生的力量，在大多数
人的身上不是一种偶像化
的延伸，而是如何检视自己
扶危助困的一种力量。比
如我们都谈到的郭明义、雷
锋班、《离开雷锋的日子》，
这个时候我们早已经在谈
一个没有雷锋的雷锋时代。

更重要的问题在于，当
前中国社会中的一些具体
矛盾，直接指向了雷锋精神
的对立面，比如扶老者遭遇
诬陷，小悦悦遇难无人伸手
等。这种失德的焦虑，已经
和雷锋的偶像性无关，而和
基本的人性相关。如果没
有一种道德坚守，我们也有
可能遭遇更多的“官司”、面
对更多的纠结、不敢伸手或

者不愿伸手。这个时候与
其说我们需要雷锋，不如说
我们自己要做一个对得起
自己良心的人。

因此，即便人们所读到
的雷锋，可能有不同特质，
但数十年来彰显的雷锋精
神的本质，和今天“雷锋传
人”的真情，则是一致的。
人们学雷锋，不是因为雷
锋的偶像性，而是因为我
们需要一种更加真实的道
德回归。在没有日记、没
有照片、没有忠实记录高
尚行为的角落里，雷锋作
为一个偶像或许在远去，
但作为一种精神代名词还
将长存。

相关报道见A16-A17版

据云南网报道，时任寻
甸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
张文新于 2009 年在公休假
期间，开着公车带着家人朋
友去东川区给岳母迁坟，途
中坠崖身亡。为索要丧葬
费、死亡赔偿金，张文新的
儿子张鑫和父亲生前所在
单位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
公室打起官司。2011年9月
7 日、11 月 21 日，东川区法
院两次公开开庭审理此案，
并于近日作出一审判决，由
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赔偿张鑫及张鑫的外公李
国荣经济损失34万余元。

此案一出，舆论哗然。
官员公车私用已是错，私用
公车发生事故还要单位赔
偿损失，更是完全背离了普

通公众所能理解的社会公
正。即便真如报道中所说，
张文新是“借用”单位的公
车，赔偿也应首先指向借用
人。因为在这个借用关系
中，是借用人损毁了借来的
车辆。不能交还借用物，赔
偿就应是必然的。

当然，借用车辆发生交
通事故，车主在一定条件下
也确有可能承担连带赔偿
责任。但这种连带赔偿，往
往又与追偿捆绑在一块。
张鑫、李国荣诉寻甸县人大
常委会，并不是以张文新的
死为索赔事由，而是要索赔

“李冬梅（张鑫之母，李国荣
之女）在交通事故中死亡所
遭受的经济损失”。

在法律上，张鑫、李国

荣的确可以将车主（寻甸县
人大常委会）列为被告。但
司机张文新仍是第一责任
人。公安机关的道路交通
事故责任也认定，张文新负
事故全部责任。现张文新
已在事故中遇难，依法应由
他的法定继承人在所继承
份 额 范 围 内 承 担 赔 偿 责
任。而李冬梅也属车辆受
益者，应分担部分赔偿责
任。换句话说，这个案子的
最终落点，其实就是由张
鑫、李国荣自己赔给自己。

车主的连带责任以“对
损害发生有过错”为前提，
寻甸县人大常委会在同意
将公车“借”给其工作人员
用作私人事务时，确有过
错。但这种违反公车管理

规定的过错并不必然是“对
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由于
报道语焉不详，还无法具体
分析。退一步说，就算车主
的连带责任成立，车主仍可
向责任人（借用人）主张追
偿权，这还得追偿到张文新
的遗产继承人身上。

在这宗官司之外，更值
得反思的，还是公车管理制
度。从报道中看，不得不
说，公车私用已经成为一些
官员的特殊福利。寻甸县
人大常委会办公室就认为，

“在张文新公休期间，单位
将公务用车借给他到东川
区处理为岳母迁坟事宜，处
理个人私事，是单位对工作
人员的一种关心和照顾，也
属人之常情。”

假 公 济 私 成 了“ 常
情”，涉案单位对公车私用
没有任何的反省。这一细
节让我们窥见了公车改革
的真正阻碍之所在。如果
公车改革的指向，是取消某
些官员可以公车私用的福
利，一些官员们自然兴趣索
然。这更凸显出改革的必
要和紧迫。

公车私用的“福利”要
废除，官员公车私用出了车
祸，还由单位来承担巨额赔
偿责任，这样的“福利”更应
抵制。如果这种“赔偿福
利”得以司法化和固定化，
恐怕一些家有私车的官员，
也要借用单位的公车来处
理私事了。

□王刚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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